关于本市中职校申报2025年度上海市青年教师教育教学研究课题的通知

各中等职业学校：

根据上海市教师教育学院（上海市教委教研室）《关于申报2025年上海市青年教师教育教学研究课题的通知》要求，2025年度本市中等职业学校的青年教师教育教学研究课题及遴选工作将继续进行。本项工作由上海市青年教师教育教学研究学术委员会负责课题的遴选立项与成果鉴定工作，其日常管理和指导工作由上海市教师教育学院（上海市教委教研室）高教职教教师部承担。现将申报2025年度课题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申报对象

本市从事中等职业教育的年龄在35周岁以下（含35周岁，1990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初、中级职称的青年教师、教育教学管理人员和研究人员（包括校长、教导主任和区职教教研室从事教研、教科研、德研等工作的研究人员）。能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注重师德，能认真总结和推广教育教学改革成果和经验。

二、申报者资格和申报程序

（一)具有一定研究水平的初、中级职称的从事中等职业（含五年一贯制职业院校前三年）教育工作的青年教师，须由两名（至少有一名同学科/专业）具有副高级职称及以上的教师（专家）对课题进行推荐并经学校同意（盖章）后，再由市教师教育学院组织专家对申请的课题进行论证。通过后，统一向市青年教师教育教学研究学术委员会提出申报。

（二)申报以一人为宜，如以课题组形式申报，人数一般不超过3人，且申报者必须是本研究课题的负责人，课题组其他成员也应为初、中级职称的适龄青年教师。

（三）申报者如已有立项课题，则必须完成结题并经市青年教师教育教学研究学术委员会鉴定合格后，方能申报新课题。

三、申报课题条件和课题研究期限

（一)研究领域应在教育思想、德育、课程教材、教育教学过程、信息技术研究和应用、教育教学评价、教育教学管理等范围内。

（二)课题选题突出实践性和创新性，必须在实践中对促进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效益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和应用价值。

（三）课题申报不得有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

（四）课题研究周期一般不超过一年。

四、申报要求

各申报学校及申请人务必于2025年5月25日前将填好的《上海市青年教师教育教学研究课题申报书》[样表见附件，“专家推荐意见”一栏必须有一定文字内容，且有两名专家署名（签章）；“是否为2024年中青赛一等奖获奖教师”一栏免填，“区教育学院审核意见”一栏免填]寄送/上传至指定地点（邮箱），具体提交要求如下：

1.纸质稿一份[规格统一为A4复印纸大小，页码顺序不得随意改变，学校印章不得复印]，寄至上海市教师教育学院（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教学研究室）高教职教教师部（地址：陕西北路500号6号楼301室；邮编：200041；收件人：柳叶青 老师，联系电话：18621262491）。

2.电子稿上传至shzcjb9@163.com，word版和PDF版各1份，文件名统一为：××学校（姓名）.doc/docx/pdf。

五、其他

为确保立项遴选工作的顺利进行，请各申报学校按本通知要求，认真、准时做好课题申报及严格把关工作（每校选送申报课题不超过2项）。同时注意不要“一稿两投”，避免出现一个课题通过职教和普教口子同时向我院（室）申报的情况。对通过普教口子申报的职教课题，一律不予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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